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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11N00247404X2021602 

 

上海金山区形象广告  

上海广播投放项目 合同协议书 

 
 

 

 

 

 

 

 

 

甲方：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 

乙方：上海机场德高动量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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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 

地址：金山区金山大道 2000 号 

乙方： 上海机场德高动量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南路 1118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8 楼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上海浦东、虹桥机场 金山城市形象广告投放项目》

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条款，以期双方共同遵守： 

一、服务的范围和内容 

 

媒体 
媒体

形式 

投放

点位 

投放时

间 

投放

时长 
保证频次 

虹桥 T2 到达通道畅流灯箱 灯箱 2 3 个月   

浦东 T1 候机大厅魅力系列灯箱 灯箱 9 3 个月   

浦东 T2 国内出发及到达走道畅流灯箱 灯箱 13 3 个月   

虹桥 T2 行李提取处到达 LED LED 12 7 周 5 秒 510 次/天 

虹桥机场交通中心畅旅套装 LCD 49 44 天 5 秒 600 次/天 

二、服务要求 

1、根据金山区委宣传部提供的金山城市形象“广告发布文件”（“广告发布文件”包

含全部最终彩色样稿、文档、图片、画面、图像以及发布广告所需的其他资料），安排画面

制作，发布广告。 

2、自广告画面实际上刊日起算，广告画面（六封灯箱除外）的色彩效果和清晰亮度均

保持一年。 

3、机场灯箱媒体及电子媒体广告的日常维护和清洁以及拆除及下刊。 

4、由于机场方面原因或其它不可抗力导致上刊日期的延误，广告发布期相应顺延。 

5、提供完善的广告发布效果监测报告。 

三、费用及付款方式 

1、合同总金额为： 3500000 元（大写：叁佰伍拾万元整） 

2、合同生效后，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 100% 

四、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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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有权在合同规定的服务范围内享受乙方按合同内容提供的服务，对没有达到合

同规定的服务质量或标准的服务事项，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加急提供服务，直

至符合要求为止。 

2、甲方有义务为乙方在约定的广告发布日前至少 15 天向乙方提供“广告发布文件”（“广

告发布文件”包含全部最终彩色样稿、文档、图片、画面、图像以及发布广告所需的其他资

料） 

3、甲方有义务按照乙方提出的“广告发布文件”修改意见修改“广告发布文件”，协

助乙方完成服务工作。 

4、甲方保证对其提供的“广告发布文件”享有合法权利或已取得合法授权，符合我国

法律法规规定，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否则，由此产生的任何争议，由甲方负责解

决，并承担最终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5、甲方有权在广告发布期内对乙方的发布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测 

6、甲方应当及时、全额支付约定的委托费用。 

五、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根据合同的服务内容和要求，保证广告的正常发布，如果甲方在广告发布期内

更换画面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其相应的费用。 

2、如因机场管理要求更新画面，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更新重制广告画面并承担重制费用。

如果甲方不接受的，乙方为保护自己商誉，有权自行更新画面，费用由甲方承担。 

3、在广告施工、实际安装过程中，如果由于机场方面原因或其它不可抗力导致上刊日

期的延误，广告发布期相应顺延。 

六、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指双方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或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由于自然天气变化、灾害、

战争、暴乱、第三方原因导致的重大事故、大型工程建设、政府征用、政府法令、特定广告

发布地点和形式等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审批及机场重大规划调整改建等原因造成的合同短期

或永久性中断而造成的损失，应免除乙方相关责任。如遇此种情况，甲方同意乙方顺延刊登

期、停止履行或部分停止履行合同，或双方另选择广告位。 

七、违约及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合同约定，延期支付合同款或其他款项的，每逾期一（1）天，应承担应付

款金额 0.03%滞纳金。延期付款连续超过 30 天，或者逾期付款累计超过 3 次的，甲方应承

担违约责任。 

2、合同提前解除之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为解除总金额（即解除合同导致合同未履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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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应的费用）的 50％。 

3、因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导致另一方受到财产或人员损失的，违约方除承担违约责任

外，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期满、中止或提前解除的，并不影响守约方追索违约方违约

责任的权利。 

八、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1、本合同的成立、生效、解释和执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受其管辖； 

2、因本合同或/和本合同的履行引起的任何分歧和争议，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双方约定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九、其他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本合同项下的有关事宜另行达成合意的，应当采取书面

形式；该等书面文件应当作为本合同之附件，系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3、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宣传部 

 

乙方（盖章）：上海机场德高动量广告有限

公司 

 

授权代表/ 负责人（签字）：宗晨亮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签字）：曹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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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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